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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521757]一、说明
为便于各市场参与者和相应IT提供商更好地理解要约收购业务和要约回购业务（以下简称“要约业务”）对相关技术系统的改造要求，做好技术系统的准备工作，全国股转系统专门编制和发布本指南。
本次变更参考技术文档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支持平台数据接口规范（V1.42）》（以下简称“数据接口规范”），未涉及内容请参考现有业务实施规则、细则和制度。
特别提示：如果业务规则、细则及业务方案有所变更，本文档将做相应变更。
[bookmark: _Toc12521758][bookmark: _Toc426966744]二、参考文档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要约收购业务指引》
《关于实施要约回购制度的公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支持平台数据接口规范（V1.42）》
[bookmark: _Toc12521759]三、变动简述
为顺利实施要约收购及要约回购业务，2019年6月14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了《挂牌公司要约收购业务指引》及《关于实施要约回购制度的公告》。要约收购是由收购人按照同等价格、同一比例等相同的要约条件，面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发出购买其所持有股份的收购方式。要约回购是挂牌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之一，要约回购与要约收购的实施主体不同，是挂牌公司通过要约方式购回本公司股票的行为。本次修订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12521760]（一）增加新的信息发布
要约业务仍使用现有的证券信息库NQXX.DBF和证券行情库NQHQ.DBF发布证券信息和实时行情，证券信息库和证券行情库的文件格式未作任何变更。新增一类转让方式、证券类别、证券级别。
行情信息发布内容和范围如下：
	证券行情文件
	所含证券品种
	发送对象

	证券信息（NQXX.DBF）
	所有证券
	全市场

	证券行情(NQHQ.DBF)
	所有证券
	


1. [bookmark: _Toc12521761]证券信息
要约业务需要揭示的证券信息内容见表3-1。
表3-1：证券信息
	序号
	证券信息内容
	证券信息格式
	基础证券填写变更说明
	要约信息填写说明

	1
	证券代码
	6位数字编码
	
	840XXX
841XXX

	2
	证券简称
	8位字符
	
	要约业务简称

	3
	英文简称
	20位字符
	
	

	4
	基础证券
	6位数字编码
	
	要约业务对应的证券代码

	5
	转让单位
	4位数字编码，整数
	
	与要约业务指定的证券相同

	6
	货币种类
	2位数字编码
	
	与要约业务指定的证券相同

	7
	每股面值
	7位数字编码，小数点后2位
	
	与要约业务指定的证券相同

	8
	总股本
	12位数字编码，整数
	
	本次要约预定收购/回购量

	9
	非限售股本
	12位数字编码，整数
	
	0

	10
	挂牌日期
	8位数字编码
	
	CCYYMMDD，要约业务开始日期

	11
	起息日
	8位数字编码
	
	CCYYMMDD，要约业务开始日期

	12
	到期日
	8位数字编码
	
	CCYYMMDD，要约业务结束日期

	13
	每笔限量
	9位数字编码，整数
	
	与要约业务指定的证券相同

	14
	买数量单位
	6位数字编码，整数
	
	1

	15
	卖数量单位
	6位数字编码，整数
	
	1

	16
	最小申报数量
	6位数字编码，整数
	
	1

	17
	价格档位
	5位数字编码，小数点后3位
	
	与要约业务指定的证券相同

	18
	涨停价格
	9位数字编码，小数点后3位
	
	要约收购/回购价格

	19
	跌停价格
	9位数字编码，小数点后3位
	
	要约收购/回购价格

	20
	转让状态
	1位字母编码
	
	‘N’-正常状态

	21
	证券级别
	1位字母编码
	
	‘R’-其他类型

	22
	转让类型
	1位字母编码
	
	‘O’-其他类型

	23
	停牌标志
	1位字母编码
	
	

	24
	其他业务状态
	4位字母编码
	第一位为“T”表明处于要约期，为“F”表明不处于要约期
	第一位为“T”表明处于要约截止期间，禁止做撤回预受要约申报，为“F”表明处于要约正常期间


2. [bookmark: _Toc12521762]证券行情
要约业务需要揭示的证券信息内容见表3-2。
表3-2：证券行情
	序号
	证券行情内容
	证券行情格式
	备注

	1
	证券代码
	6位数字编码
	840XXX
841XXX

	2
	证券简称
	8位字符
	要约业务简称

	3
	昨日收盘价
	9位数字编码，小数点后3位
	要约收购/回购价格


要约业务不向市场发布实时行情和收盘行情。
3. [bookmark: _Toc12521763]公开信息
每个转让日开市前，全国股转系统通过官方网站逐只公布上日已确认的预受要约情况，内容包括预受日期、要约代码、证券代码、股份类别、当天预受情况、当天撤回预受情况、截止当天净预受情况、净预受比例等。
[bookmark: _Toc12521764]（二）增加新的申报业务类型
要约业务仍使用现有的申报库NQWT.DBF，申报库的文件格式未做任何变更。新增三类申报业务类型：预受要约申报、撤回预受要约申报、要约撤单申报。申报要素及填写格式见表3-3。
表3-3：申报要素
	申报内容
	预受要约申报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
	要约撤单申报

	
	卖出
	买入
	撤单

	合同序号
	22位编码：6位交易单元代码（数字）、8位申报日期（数字）、8位申报流水号；申报流水号为2位证券营业部识别码（字母和数字）加上6位数字编码。

	证券账户号码
	10位数字编码，不足10位前补“0”

	证券代码
	6位数字编码

	业务类别
	ES
	EB
	EC

	股份性质
	2位以内数字编码

	申报价格
	>0
	>0
	=0

	申报数量
	>0,整数，最小申报数量和买卖基本变动单位均是1股。
	>0,整数，最小申报数量和买卖基本变动单位均是1股。
	=0

	申报时间
	6位数字编码（HHMMSS）

	处理标记
	1位编码


注：
(1) 预受要约申报、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和要约撤单申报内容包括合同序号、证券账户号码、证券代码、业务类别、股份性质、申报数量、申报时间、处理标记等。
(2) 当日买入的股票，当日不能通过要约方式卖出。
(3) 预受要约申报应当冻结相应股份数量。
(4) 要约期截止前的最后两个交易日，不能申报撤回预受要约申报。
(5)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撤回的对象为截止到上一交易日为止，经中国结算确认有效的预受要约申报。
(6)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的撤回数量为已经确认有效的预受要约申报的累计，允许部分撤回。例如：某投资者已有三笔有效的预受要约，预受数量分别是500股，1000股，2000股，则其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数量可以是100股，300股，也可以是3500股。
(7) 对于要约撤单申报，撤单对象为当天申报有效的预受要约申报和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必须全额撤单。
(8) 接收申报的时间安排如下：
	时间
	转让方式
	接收申报类型

	9:15-11:30
13:00-15:00
	其他类型
	预受要约申报、撤回预受要约申报、要约撤单申报



[bookmark: _Toc12521765]（三）增加新的回报业务类别
要约业务仍使用现有的回报库NQHB.DBF，回报库的文件格式未做任何变更。新增三类回报业务类型：预受要约回报、撤回预受要约回报、要约撤单回报。回报要素及填写格式见表3-4。
表3-4：回报要素
	回报内容
	预受要约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确认
	要约撤单回报

	成交号码
	8位数字编码

	证券账户号码
	10位字母和数字编码，同对应申报证券账户号码

	证券代码
	6位数字编码，同对应申报证券代码

	合同号码
	22位编码，同对应申报合同号码

	股份性质
	2位以内数字编码，同对应申报股份性质

	成交数量
	同对应申报数量
	申报数量的负值或0

	业务类别
	ES
	EB
	EC

	撤单说明
	详见数据接口规范描述

	撤单原因
	详见数据接口规范描述

	成交时间
	8位数字编码，HHMMSSCC

	成交日期
	8位编码，YYYYMMDD


注：
(1) 预受要约确认、撤回预受要约确认和要约撤单确认内容包括成交号码、合同序号、证券账户号码、证券代码、业务类别、股份性质、回报数量、申报时间、处理标记等。
(2) 当日预受要约确认后的冻结股份不能用于其他业务申报，但预受要约的撤单确认后可以解冻相应股份用于其他业务申报，日终根据中国结算的最终确认数据处理后，如预受要约失败则次日可用。
(3) 撤回预受要约确认后的股份不能解冻用于其他业务申报，日终根据中国结算的最终确认数据处理后，如撤回预受要约成功则次日可用。
(4) 预受要约确认、撤回预受要约确认为确认回报，仅确认申报数据的填写格式通过格式合法性校验，最终确认结果以中国结算下发的确认数据为准。

[bookmark: _Toc12521766]四、数据接口规范修订说明
（1） [bookmark: _Toc12521767]证券信息库NQXX.DBF
1. 增加两类新的证券类别，通过XXZQDM（字段1：证券代码）识别，后三位为顺序码，该代码段可以重复使用，通过XXJCZQ（字段4：基础证券）揭示该次要约业务对应的挂牌公司股票的证券代码。
表4-1：证券代码定义表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定义

	4
	0
	0
	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A股

	4
	2
	0
	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B股

	4
	3
	
	挂牌公司股票

	8
	2
	0
	优先股

	8
	3
	
	挂牌公司股票

	8
	4
	0
	要约收购

	8
	4
	1
	要约回购

	8
	5
	0
	股权激励期权

	8
	7
	
	挂牌公司股票

	8
	9
	9
	指数


2. 使用XXZGB（字段10：总股本）存放本次要约收购/回购数量。
3. 同时使用XXGPRQ（字段17：挂牌日期）和XXZQQXR（字段18：起息日）存放要约业务开始日期。
4. XXDQR（字段19：到期日）存放要约业务结束日期。
5. 同时使用XXZTJG（字段28：涨停价格）和XXDTJG（字段29：跌停价格）存放要约收购/回购价格。  
6. 增加一类新的证券级别，通过XXZQJB（字段35：证券级别）识别，“R”表示对应证券是其他类型的业务。
7. 启用转让类型“O”，通过XXZRLX（字段36：转让类型）识别，“O”表示其他类型的转让方式。
8. 启用停牌状态“H”，通过XXTPBZ（字段38：停牌标志）识别，“H”表示停牌，接受转让申报。当XXTPBZ为“H”时，XXDQR（字段19：到期日）同步变更为“99991231”，表示当前处于要约业务中止阶段，只接受撤回预受邀约申报“EB”及对应的撤单申报“EC”。
9. 新增业务状态标识，通过XXQTYW（字段41：其他业务状态）识别，当对应证券为挂牌公司股票时，第一字节取值为 “T”表明处于要约期，为“F”表明不处于要约期；当对应证券为要约业务时，第一字节为“T”表明处于要约截止期间，禁止做撤回预受要约申报，为“F”表明处于要约正常期间，可以接受所有要约申报。
表4-2：其他业务状态含义表
	XXQTYW
	优先股
	挂牌公司股票
	要约回购
	其他

	第一字节
	预留，默认为空格
	为 “T”表明处于要约期，为“F”表明不处于要约期
	为“T”表明处于要约截止期间，禁止做撤回预受要约申报，为“F”表明处于要约正常期间
	预留，默认为空格

	第二字节
	预留，默认为空格
	预留，默认为空格
	预留，默认为空格
	预留，默认为空格

	第三字节
	回售标志，该证券是否处于回售期：F-否，T-是
	预留，默认为空格
	预留，默认为空格
	预留，默认为空格

	第四字节
	转股标志，该证券是否允许转股：F-禁止，T-允许
	预留，默认为空格
	预留，默认为空格
	预留，默认为空格



[bookmark: _Toc12521768]（二）证券行情库NQHQ.DBF
1. 增加两类新的证券类别，通过HQZQDM（字段1：证券代码）识别，后三位为顺序码，该代码段可以重复使用。
表4-3：证券代码定义表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定义

	4
	0
	0
	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A股

	4
	2
	0
	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B股

	4
	3
	
	挂牌公司股票

	8
	2
	0
	优先股

	8
	3
	
	挂牌公司股票

	8
	4
	0
	要约收购

	8
	4
	1
	要约回购

	8
	5
	0
	股权激励期权

	8
	7
	
	挂牌公司股票

	8
	9
	9
	指数


2. 通过HQZRSP（字段3：昨日收盘价）揭示要约收购/回购价格，若标的券发生除权除息业务，则收购/回购价格同步除权除息。

[bookmark: _Toc12521769]（三）申报库NQWT.DBF
1． 增加三类申报业务类型：“ES”表示预受要约申报、“EB”表示撤回预受要约申报、“EC”表示要约撤单申报。
2． 预受要约申报应当同步冻结相应的股份数量。
3． 符合申报限售条件股份情形的，可以申报限售股份。
4． 当证券信息库NQXX.DBF里XXZQJB（字段35：证券级别）为“R”，XXZRLX（字段36：转让类型）为“O”时，允许申报的业务类型与XXTPBZ（字段38：停牌标志）、XXQTZT（字段41：其他业务状态）对应关系如下：
表4-4：不同时段要约允许申报业务类型
	XXTPBZ
	XXQTZT
	允许申报业务类型
	要约时段

	H
	F
	EB、EC
	要约中止期间

	F
	T
	ES、EC
	要约截止期间

	F
	F
	EB、ES、EC
	要约正常期间


5． 对于“ES”和“EB”的申报均只实时检查申报数量的格式是否合法，不检查数量是否有效。
6． 使用WTWTSL2（字段10：申报数量2）存放股份性质。股份性质的定义以中国结算公布的为准。
表4-4 股份性质定义表
	股份性质
	性质说明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
	挂牌后个人类限售股

	2
	股权激励限售股

	3
	挂牌后机构类限售股

	4
	高管锁定股

	5
	挂牌前个人类限售股

	6
	挂牌前机构类限售股

	10
	发起人国家股

	11
	发起人国有法人股

	12
	发起人境内法人股

	13
	发起人外资法人股

	14
	发起人自然人股

	15
	其他发起人股

	20
	定向法人国家股

	21
	定向法人国有法人股

	22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23
	定向法人外资法人股

	24
	定向法人自然人股

	25
	其他定向法人股

	30
	内部职工股

	40
	高管股

	50
	流通股待确认股份

	60
	限售股待确认股份


[bookmark: _Toc12521770]（四）回报库NQHB.DBF
1. 增加三类回报业务类型：“ES”表示预受要约申报的确认回报，“EB”表示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的确认回报，“EC”表示要约撤单申报的撤单回报和预受要约申报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的废单回报。
2. 当日预受要约确认后的冻结股份不能用于其他业务申报，但预受要约的撤单确认后可以解冻相应股份用于其他业务申报，日终根据中国结算的最终确认数据处理后，如预受要约失败则次日可用。
3. 撤回预受要约确认后的股份不能解冻用于其他业务申报，日终根据中国结算的最终确认数据处理后，如撤回预受要约成功则次日可用。
4. 通过回报库返回的确认回报仅表示该笔申报的填写格式及要素符合要约业务的填写要求，不代表该笔申报是有效申报，最终的申报结果以中国结算确认的结果为准。
[bookmark: _Toc426966777][bookmark: _Toc529018041][bookmark: _Toc12521771]五、清算交收与税费标准
中国结算对于要约业务的具体规定与要求以中国结算官网发布的文档为准。
[bookmark: _Toc12521772][bookmark: _Toc426966778]六、市场参与者技术系统注意事项
1. 已开展全国股转技术系统经纪业务的主办券商至少应提供两种（其中至少一种为非现场的）交易终端和行情终端支持要约业务。
2. 主办券商经纪系统对投资者进行要约业务的交易权限管理、适当性管理等应适用其对投资者对挂牌公司股票的各类权限管理。
3. 要约基本信息通过证券信息库揭示，可以向全市场发布，允许任何投资者查看。
4. 主办券商应根据要约业务的目标投资者及业务风险属性，自行调整其柜台委托、网上交易、自助委托、电话委托等投资者委托渠道（可选择一种或多种渠道）中的相应前端系统，以支持要约业务的交易。
5. 提供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周边系统应分别揭示要约收购业务和要约回购业务，避免投资者操作时产生误解。
6. 主办券商应调整投资者委托时对于买卖基本单位的提示信息和校验。
7. 要约业务为首个允许限售股份参与的业务，主办券商应在投资者操作时做好股份性质、可参与要约的股份数量等信息的提示和校验。
8. 在要约期间，主办券商经纪系统应当根据中国结算返回的最终确认结果进行投资者的股份冻结和解冻处理；在要约结束后，主办券商经纪系统应当根据中国结算返回的最终处理结果进行投资者的股份解冻和清算交收处理。
[bookmark: _Toc12521773][bookmark: _Toc426966779]七、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部门
	联系电话

	全国股转公司
	400-626-3333（热线电话）
010-63889721（技术支持）

	深圳证券通信公司
	0755-83182222

	QQ群
	338167838（券商专用）
346985145（信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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